关于开展推荐2009---2010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

女职工好领导和评选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手（集体）、

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教职工好领导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门工会和妇女小组：
根据上海市教育工会和上海市教育系统妇女工作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评选表彰2009---2010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集体）和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通知》的精神，为了表彰我校在完成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中，在建设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中，在参与世博，为世博服务中作出贡献的女教职工，激励更多的女教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积极投身于学校“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发挥妇女组织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校工会和妇委会定于11月份，在全校女教职工中开展推荐2009---2010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职工好领导和评选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手（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教职工好领导的活动。现将推荐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评选名额及范围

    1、推荐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名；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1名；候选人范围是全校符合评选条件的在职在编进校工作两年以上的女教职工。

    2、推荐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集体1个；候选单位范围是全校符合评选条件的女教职工集体或科室，女教职工占50%以上，且主要领导是女性。

3、推荐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妇女工作者1名；候选人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校妇委会、女职工委员会兼专职主任和副主任。

4、推荐上海市教育系统心系女职工好领导1名；候选人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校分管妇女（女职工）工作的党政工领导（不分男女）。

     5、推荐评选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手12名左右；候选人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在职在编进校工作两年以上的女教职工。

    6、推荐评选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集体2—3个；候选单位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女教职工集体或科室，女教职工占50%以上，且主要领导女性。

7、推荐评选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妇女工作者3—4名；候选人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校妇委委员和妇女小组长。

8、推荐评选上海财经大学心系女教职工好领导3—4名；候选人范围是符合评选条件的各学院、系或部门党政领导。

二、各类先进评选条件

1、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的评选条件
（1）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

（2）积极参与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在本系统、本行业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在筹办世博、举办世博等服务全国的重点工作、重大事项和教书育人工作中具有突出表现；
（3）近几年获得系统、单位以上奖励或先进称号；

（4）具有中国国籍、在上海教育系统工作两年以上。
2、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妇女工作者的评选条件
热爱妇女工作，近两年中在组织发动本单位妇女参与上海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妇女素质提高、推进女性成才、维护儿童特殊权益等方面成绩突出。
3、上海市教育系统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评选条件
关心、支持妇女工作，积极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近两年所在单位妇女工作成绩显著的党政工领导。

4、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条件
（1）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或班组（女性比例占50%以上），且领导班子中至少有1名女性；
（2）在理论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教书育人方面有突出表现，在教育系统中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3）原则上需已获得上海市、教育系统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
5、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手的评选条件
（1）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

（2）积极参与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学校的学科建设，在完成国家、上海、学校科研项目中作出较大贡献，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学校建设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先进女教职工；
（2）在参与世博、服务世博、抗震救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女教职工；

（3）近几年有突出的科研成果，获得单位以上奖励或先进称号。
6、上海财经大学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条件
（1）以女性为主体的单位、部门或科室（女性比例占50%以上），主要负责人是女性；

（2）在开展与完成本单位、部门或科室工作和加强自身建设中有创造性和特色，在参与世博、服务世博、抗震救灾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在我校起示范引领作用；

（3）踊跃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具有积极向上，团结进取的良好学习与工作氛围。
7、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妇女工作者的评选条件
热爱妇女工作，近两年中在组织发动本单位女教职工参与上海经济建设、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女性素质提高、推进女性成才、维护儿童特殊权益、为女教职工排忧解难等方面做出成绩。

8、上海财经大学心系女教职工好领导的评选条件
关心、支持妇女工作，积极维护女教职工特殊权益，近两年所在单位妇女工作开展的有特色和成效的党政领导。
三、评选工作时间安排及方法
1、校妇委会10月25日向各妇女小组下发评选活动的通知，布置评选工作。
2、各妇女小组长在11月17日前安排时间，组织女教职工学习评选活动通知的精神并开展推荐评选活动。
其中：各妇女小组可以推荐上海市、教育系统的“三八红旗手”（集体）、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职工好领导”的候选人各1名，可以推荐本单位的，也可以推荐其他单位的。
各妇女小组推荐校“三八红旗手”、“优秀妇女工作者”、“心系女教职工好领导”的候选人选只限于本单位的女教职工，如单位女教职工人数少于15人的，推荐奖项只限于一种；如本单位某奖项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可以不推荐。

其中校“三八红旗集体”候选单位可以推荐，也可以自荐，但要公议通过。
3、各妇女小组长在11月17日向校妇委会上报各类奖项的候选人名单和1000个字的先进事迹介绍。
4、校妇委会于11月19日召开妇委委员和妇女小组长会议，由推荐单位的妇女小组长介绍候选人或候选单位的事迹，再次评选，并以投票形式和得票多少，确定正式人选或单位。
5、11月22日提交校党委审批；并公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推荐名单；
6、11月27日向市教育系统妇工委上报各类市级先进推荐名单或单位的事迹材料。
7、11月23日—11月30日各妇女小组长根据校妇委会的通知，组织填写校各类先进登记表，并上报妇委会。

8、2011年“三八妇女节”进行命名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

    四、评选要求及注意事项
1、各妇女小组长接到通知后，要主动向本单位党组织领导汇报商量评选工作，确定评选活动的时间和参与评选的奖项；认真负责地组织好女教职工的推荐评选活动。

2、要把这次评选活动作为发现、宣传、推荐女性人才的过程，运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做好评选工作重要性的宣传，积极动员女教职工参与，防止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
3、评选工作要按照坚持标准、扩大民主、严格程序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地按照评选条件择优推荐；在推荐评选中要重点关注教学、科研、管理第一线的优秀女教职工，充分体现财大女性的先进性、时代性和代表性，防止轮流当选的现象。
4、各妇女小组长要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时间节点和评选工作的要求操作，发现问题及时与校妇委会联系。
5、如上报推荐市级奖项的人选，未被入选，自然对应校级的奖项进行命名表彰。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上海财经大学妇女委员会

                                       2010年10月22日

